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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新政出台后，合肥公积金组合贷

款将与商业贷款一样，执行新政的差别信

贷标准。购房者在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中，如果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不能达到

购房的总款时，购房者还需要同时办理商

业性贷款，这种组合贷款在办理时，须向贷

款承办银行出示由房地产产权登记管理部

门出具的《家庭房地产登记信息查询表》，

具体贷款首付比例、利率等，按各贷款承办

银行相关规定执行。目前，合肥各商业银

行也已开始执行新的公积金组合贷款政

策。有关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购房者

公积金贷款额度不足，需同步办理商业性

组合贷款，就按商业贷款执行，二套房最低

首付5成，利率上浮10%。

截至今年上半年，合肥市累计公积金归集达133.75亿

开发房为何对公积金说“不”？

记者从合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合肥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持

续发展。上半年归集住房公积金4.24亿

元，同比增加2.88亿元，同比增长25.4%。

截至6月底，合肥市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

积金达133.75亿元，归集余额62.93亿元，

比年初净增4.45亿元。

同时，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也同比增

加。今年上半年，合肥市提取住房公积金

9.8亿元，同比增加1.95亿元，增长24.8%。

提取总量占同期归集总量的68.8%。截止

6月底，合肥市全市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

为70.82亿元，占累计归集总量的52.9%。

据悉，上半年发放贷款7.86亿元，同比

增加4.1亿元。截止6月底，该市全市已累

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77.89亿元，住房公积

金贷款余额49.48亿元，占住房公积金归集

余额的78.6%，比年初增长1.3个百分点。

对于具有颇多好处的住房公积金，却

很少有市民使用，有部分市民表示，省城多

数开发商并不支持使用住房公积金。记者

为此专门调查合肥数家开发商在售楼盘，

采访中多数楼盘都表示不支持使用，在记

者的再三追问下，一销售人员才道出了其

中的原因：“省城合肥很少有楼盘可以使用

公积金，大多数楼盘都不愿意公积金贷款，

因为回款实在太慢，所以这也是购房者买

房申请公积金款屡屡遭拒的原因。”

据介绍，在平常的买房活动中，购房者

只要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和按揭贷款

合同，银行就将贷款发放给开发商，这在行

业里被称为见合同放款，虽然其操作并不

规范，但由于放款时间只有7天左右，所以

开发商往往非常欢迎这种方式，而与之对

比的是公积金贷款方式，由于公积金贷款

属于政策性贷款，所以在操作中风险控制

非常严格，其办理时间确实较银行贷款长。

为什么公积金贷款如此之慢呢？记者

了解到，公积金管理中心一般在收齐材料

后15个工作日内就会完成审批，但是，公

积金贷款审批严格，对证件等要求更多，而

且设有面谈程序。购房者要筹集足够的资

料，走完整个程序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开发商卖房后等上半年才能拿到钱

很正常。

住房公积金作为百姓

安居的“绿色通道”，如今却

很少人在用它，按理说，随

着国家出台限制二套房、三

套房的房贷新政后，面对银

行贷款“高门槛”的情况下，

本身具有一定社会福利保

障色彩、首付成数和利率等

方面不受多套房限制的住

房公积金应该大受欢迎才

对，然而其在市场中却处于

“鸡肋”地位，省城市民反映

在合肥买房用公积金贷款

其实很难。

叶然 王玮伟 陈亚林/文

新政出台，让楼市观望成风，尽管 9

月成交量有所上涨，但各路专家、业内人

士对“金九银十”还是语焉不详。三套房

贷新政，要求针对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

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这样的规定是

否波及公积金贷款，相关人士介绍，公积

金贷款与几套房无关，而与使用公积金贷

款的次数相关，一个人可以两次使用公积

金贷款。

对于购买三套房是否可以使用公积金

贷款，相关人员说，合肥住房公积金能否贷

款与购买几套房无关，正常缴存公积金的

市民可以两次使用公积金贷款，第二次公

积金贷款的使用必须在第一次公积金贷款

结清的情况下，如果第一次购房使用的是

商业贷款，则还有两次机会使用公积金贷

款，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双方只能使用两次

公积金贷款。

对于购买商品，全部用公积金贷款，那

么首付比例为二成。如果购买的是二手

房，首付比例视房屋年限，房屋年限在10

年以内的，首付比例最低为三成；房屋年限

在10年以上20年以下的，首付比例最低为

三成；且贷款额不能超过房产评估的70%。

公积金贷款不关乎房多房少

合肥公积金归集大幅上涨

缓慢回款让省城开发商说“不”

公积金贷款由于利率低，得到很多购

房者的青睐。半年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在提取、贷款等业务办理中进一

步简化审批手续、审核材料。

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共有产权人及配

偶未建立公积金的，不再要求开具未缴存

公积金证明和未办理公积金贷款证明。贷

款申请人的配偶、共有产权人无工作的，不

再要求提供下岗、失业证明。主贷款人为

外地户口的，不再要求提供“暂住证”。存

量房（二手房）申请全额公积金贷款的，不

再要求提供房地产评估报告。

公积金提现程序简化

公积金组合贷款有差别

合肥市公积金贷款条件
1、申贷人按规定正常足额缴存住

房公积金连续满一年以上；

2、申贷人所购商品房的开发商必

须与建行市三孝口支行、工行市城建支

行、农行绿都支行、中行营业部或交行

有按揭业务签约（协议）；

3 、申贷人在本市常住，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信誉良好，有稳定的经济收

入和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月还款额不

得超过其家庭月收入的50%；

4、首付房款不低于房价的20%，并

具有购买住房的合同或有关证明文件；

5、组合贷款中涉及商业贷款的，其

首付、贷款次数、利率等相关规定由贷

款承办银行按照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执

行；

6、申贷人夫妻双方及房屋共有权

人夫妻双方无未偿清的住房公积金贷

款；

7、申贷人需为房屋买受人且所占

产权比例不得少于50%（含）。

贷款额度、期限
最高额度：借款人及配偶均按规定

正常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一年以上

的，最高贷款额度为35万元；借款人单

方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

额度为25万元，借款人在最高贷款额度

内的可贷额度=借款人夫妻双方计缴住

房公积金月工资收入之和×12(月)×

0.5×实际可贷年限，共有产权人、参与

还款人不列入计算范围；

最长期限：20年；且借款人年龄与

贷款期限之和不得超过其法定退休年

龄后5年，并须在未退休前申请贷款。

申请贷款办理程序
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业

务大厅实行一站式审核服务。一楼业

务大厅为贷款审核，二楼合同签订厅为

签订借款合同、办理公证、保险手续场

所。办理时需申贷人夫妻双方同时到

场签约，有其他共有产权人或参与还款

人的，共有产权人或参与还款人也需到

场,保险本着自愿原则，由当事人决定是

否投保。个人办理新购商品房（不含团

购房、集资建房及二手房）住房公积金

贷款审批,申请人符合条件且资料齐全

的，在预抵押（或他项权证）办妥（以管

理中心确认为准）后10个工作日，贷款

发放手续办理完毕，并将贷款转入开发

商签约的按揭银行指定帐户。


